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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助理秘書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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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05年施政報告的有
關政策措施作出簡報  

 
立法會CB(1)702/04-05(01)
號文件  

⎯⎯ 工商及科技局通訊

及科技科的施政綱

領  
 

立法會CB(1)749/04-05(01)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05年 1月 19日送交委員 )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的發言稿  

 
政府當局提供的兩本小冊子  
 
(a) 2005年 1月 12日立法會席上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  《合力發展經濟  共建和諧社會》；及  
 
(b) 2005年施政報告  ⎯⎯  《施政綱領》  

 
政府當局進行簡介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應主席所請，簡介 2005年《施
政綱領》內有關該局的通訊及科技科的新措施，包括推

行電子政府計劃下一階段的工作、籌劃主辦及推介國際

電信聯盟 2006年世界電信展、全面檢討無線電頻譜政策
等。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並綜述該局在 2004年施政綱領中
提出的措施的最新情況，包括在香港推行數碼地面電視

廣播，支持電影業的措施，以及促進數碼娛樂業的發展。 
 
2.  主席提及他就 2005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書面問題
(隨立法會CB(1)736/04-05號文件發出及於席上提交 )，並
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書面答覆。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主席對 2005年施政報告
的提問發出的覆函，已於 2005年 1月 24日隨立法
會CB(1)776/04-05(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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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未經收件人許可而發出電子訊息的問題的措施  
 
3.  楊孝華議員對未經收件人許可而透過電郵 (或
垃圾電郵 )發出電子訊息，令收件人受到滋擾表示關注。
楊議員提及政府當局在文件中建議處理此問題的可行措

施 (載於立法會CB(1)702/04-05(01)號文件 )，並詢問政府
當局如何可促進業界合作及提高用戶意識，以遏止問題。 
 
4.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承認需要處理垃圾電郵及其

他形式的濫發訊息問題，因為它們可能對收件人造成滋

擾，但他指出，當局也必須充分考慮工商界的需要，尤

其是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這些企業透過本港低成
本及高效率的電訊服務推廣產品／服務。政府當局建議

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教育用戶、業界的合作和制定法例

等。工商及科技局局長進一步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在仔

細研究公眾因應 2004年 6月發出的諮詢文件而提交的意
見書後，將於 2005年 3月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處理垃圾電郵
問題的擬議未來路向。  
 
5.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補充，單
靠政府的行動未必足以處理問題。就業界作出的規管而

言，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表示，香港互
聯網供應商協會已發出防止濫發電郵工作守則，供其成

員自願選擇遵從與否。根據該守則，香港互聯網供應商

協會成員可制訂合約條款，禁止其客戶濫發電郵。他繼

而指出理想的做法是，寄出市務推廣電郵推介產品或服

務的營商者，應該讓準客戶選擇不再列於接收日後宣傳

電郵的收件者名單內。楊孝華議員進一步詢問有否防止

垃圾電郵的軟件可供使用。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
訊及科技 )答稱，Hotmail或Yahoo等免費電郵服務供應商已
向用戶提供過濾垃圾電郵軟件。然而，這些過濾軟件並

非專為切合個別人士需要而設計，因此或會一併刪去用

戶戶口內的有用電郵。就此，主席表示，目前市場上已

提供多種移除垃圾電郵的有效軟件。  
 
對電影業的支持  
 
6.  霍震霆議員欣悉政府會加強推廣文化創意工

業。霍議員詢問，除了對電影貸款保證基金作出擬議改

變，以及加強執法以打擊猖獗的盜版活動外，政府當局

會否推行其他措施支持電影業。  
 
7.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回應時特別提到，政府當局

會在 2005年 3月舉行影視娛樂博覽這項大型活動，把 8項
與電影相關的盛事匯聚一起，從而可鞏固香港作為世界

級電影製作樞紐的地位。工商及科技局局長進一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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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為促進電影業的良性發展，政府當局會繼續致力打

擊售賣盜版電影、未經授權從互聯網下載版權作品等侵

權活動。與此同時，當局亦會加強支持數碼娛樂業的發

展，從而促進在電影製作方面應用先進的數碼技術。  
 
數碼地面廣播  
 
8.  就 2005年施政報告對香港發展數碼地面廣播並
無任何墨，副主席表示失望。他關注到，香港在推行

數碼地面電視廣播及數碼聲頻廣播方面的任何延誤，都

可能削弱本港成為世界領先的數碼城市的地位。  
 
9.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回應時
特別提到，政府已於 2004年年中簡述香港推行數碼地面
電視廣播的未來路向。根據推行框架，廣播機構最遲須

於 2007年內開展模擬與數碼地面電視同步廣播服務。亞
洲電視有限公司 (下稱 “亞視 ”)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下稱
“無綫 ”)須於 2008年或之前，擴展數碼網絡至覆蓋全港
75%地方。關於擬採用的技術制式，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
書長 (通訊及科技 )重新扼述政府當局的立場，就是如在
2006年年底前，內地仍未公布全國通用制式，政府會採
用市場主導的做法。亞視和無綫已表明，若出現這情況，

他們會採用歐洲的DVB-T技術制式。至於終止模擬廣播
的目標日期，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表
示，視乎進一步的市場和技術研究結果，政府當局的目

標是在開展同步廣播後 5年內終止模擬廣播。  
 
10.  在發展數碼聲頻廣播方面，工商及科技局常任

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指出，政府當局會採用市場主導的做
法推出此類服務。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表示，雖然政府已預留L頻帶的頻率作數碼聲頻廣播服務
之用，而香港電台 (下稱 “港台 ”)亦已於 2004年進行數碼聲
頻廣播測試，但兩家商營聲音廣播機構不認為在這階段

由模擬廣播轉為數碼聲頻廣播在商業上是可行的。然

而，副主席認為，推出數碼聲頻廣播的目的之一是騰出

無線電頻率，從而提供更多頻道給公眾使用。此舉會促

進透過廣播網絡發布的資訊自由流通及多元化，以及鞏

固香港作為領先的廣播樞紐的地位。  
 
11.  楊孝華議員從報道得悉數碼電視機已在零售市

場銷售。他關注到，這些電視機，尤其是海外生產的電

視機是否不論香港擬採用何種數碼地面電視技術制式，

都能接收以數碼方式製作的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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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回應時
告知委員，據業界表示，內地主要的電視機生產商已作

好準備，生產多制式接收器以取得透過不同制式傳送的

數碼地面電視服務。雖然數碼地面電視服務接收器能否

適時提供，或會影響數碼地面電視廣播的使用率，但不

會阻礙推出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服務。工商及科技局常任

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提到海外的經驗，他預期模擬及數碼
廣播會繼續同步進行一段時間，而大部分本地製作的節

目可能沿用模擬方式。然而，隨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服

務的推出，本地觀眾便可享用以高解像電視製作的國際

盛事或節目。  
 
香港電台  
 
13.  副主席對 2005年施政報告沒有檢視港台作為公
營廣播機構的角色深表關注。他並問及建議遷置港台往

新廣播大廈的未來路向。  
 
14.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回應時
指出，該局支持港台的編輯獨立自主，並曾與港台討論

其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關於擬建的廣播大廈，工

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表示，現時該項目列
為工務計劃乙級工程項目。政府當局會顧及港台的辦公

地方需求及政府的財政狀況，依循既定程序推展該項目。 
 
15.  副主席十分關注到，港台獲公帑資助，不應製

作有關賽馬、投資意見或中文流行歌的節目，與商營聲

音／電視廣播機構競爭。他指出，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

構，肩負公共使命服務廣大聽眾及照顧少數社的需

要。就此，主席亦有同感，認為港台開創先河率先製作

若干類別節目可予接受。不過，既然現時其他商營廣播

機構也製作同類節目，港台應趁此時停止製作這類節

目。反之，他建議港台可考慮填補市場的需求，製作藝

術或文化題材的節目，因為它們可能不屬於流行娛樂的

範圍。  
 
16.  關於港台遷置事宜，副主席促請政府當局跟進

此事，並考慮把港台在廣播道現址的貴重地皮出售，藉

以帶來收入推動擬建廣播大廈的項目。  
 

政府當局  17.  就此方面，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察悉副主席對港

台提出的關注，以作進一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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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  
 
18.  主席詢問建議合併廣播事務管理局及電訊管理

局，成立統一的規管機構的進度。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回

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計劃於 2005年上半年就此建議的細
節諮詢公眾。  
 
19.  楊孝華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正考慮有關寬頻無

線接達服務的發牌架構。他關注到，有線及無線服務的

使用不斷增加，會否對境內及跨境的各類服務的頻譜使

用者之間造成干擾。  
 
20.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回應時
表示，頻譜的使用由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
劃分及規管。只要電訊營辦商及／或服務供應商按照各

自的牌照訂明的有關規定使用獲指配的頻譜，便不會產

生干擾的問題。至於與跨境使用頻譜相關的事宜，工商

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表示，電訊局長會就可
能對兩地構成影響的事項，例如香港推行數碼地面電視

廣播及技術制式的選擇等，繼續與內地當局進行協調和

討論。  
 
 
II 其他事項  
 
2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2月 24日  
 


